
《中国药房》网络版
第一届编委会暂行工作条例（讨论稿）

第一章	总	则

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编委工作，发挥编委会的作用，特制订本条例。
第二条 编委会为本刊的学术指导机构。

第二章	编委会的任务

第三条 修订本刊的办刊宗旨、方针，制订本刊的发展规划。
第四条 审议年度工作总结和下年度工作计划，审议和通过本刊其他有关重大事项。
第五条 执行本刊编辑、出版工作实施意见。
第六条 督促和指导本刊社编辑部与采编中心工作。
第七条 积极参与和支持本刊社其他有关工作。

第三章	编	委

第八条  编委要求及权力义务
1、在医药科研单位、大专院校、医疗卫生机构、医药企业等从事药学相关管理、研究或一线工作者（包括但不限于药物政策、药物研究、药事管理、临床药学、药学服务、药品流通等）。
2、熟悉药学专业并热爱新媒体传播渠道，乐意为药学事业传播正能量，能够为《中国药房》网络版出谋划策、把握导向、组稿约稿、质量评议同时审定文章并推广转发，必要时能够受邀与采编中心记者共同参与重要专家访谈、采访。
3、编委人员为兼职，凡当选者均列为《中国药房》网络版编委会名单，发给编委聘书，赋予编委相关权利。同时，编委具有在网络版优先发表文章以及优先推荐“万方”首页专题区展示权力。
4、编委会拟由50～80名组成，每三年动态调整。
第九条 评选办法
通过本人自荐与相互推荐提出人选，经编委会筹备组审核筛选，确定初步人选后发给邀请函以及编委登记表，经所在单位/部门同意后确定。《中国药房》杂志编委、审稿专家优先。


第四章	组织机构

第十条 编委会的权力机构是编委会全体会议，编委会全体会议原则上每年举行1 次。
第十一条 编委会全体会议的职权
1、听取和审议本年度工作总结和下年度工作计划。
2、讨论和通过本刊有关的重大事项。
3、其他事项。
第十二条 编委任期3 年，届满时可续聘续任，但续聘人员不能超过上届编委人数的2/3。
第十三条 编委会设主编1 名，副主编8名，编委若干名。
第十四条 编委会实行主编负责制，主编、副主编做好有关出刊工作，本刊社采编中心部是编委会工作的具体实施部门。

第五章	附	则

第十五条 编委会构成比例
1、按系统及专业分为：医院药剂科70％，医药、卫生管理部门10％，医药工商企业10％，大专院校、研究院所及其他10％。
2、地区不设限。
第十六条 本条例自讨论通过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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